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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03/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88_9D_c43_603729.htm 一、会计法律制度构成(P41) 1

、会计法律。 2、会计行政法规。 3、会计规章。 4、地方性

会计法规。 5、会计规范性文件。 二、单位内部的会计工作

管理(P47) 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

性、完整性负责。 单位负责人应当保证会计机构、会计人员

依法履行职责，不得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

违法办理会计事项。 三、会计凭证(P53) 1、原始凭证金额有

错误的，应当由出具单位重开，不得在原始凭证上更正。 2

、一张原始凭证所列的支出需要由两个以上的单位共同负担

时，应当由保存该原始凭证的单位开具原始凭证分割单给其

他应共同负担的单位。 3、任何单位都不得在法定会计账簿

之外私设会计账簿，账外设账，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P54) 

四、企业对外提供的财力会计报告应当由谁来签名并盖章

。(P57) 签章：企业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

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名并盖章。设置总会计师的企业

，还应由会计师签名并盖章。 五、国有企业、国有控股的或

者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必须应当至少每年一次向本企业的职工

代表大会公布财务会计报告。(P57) 六、会计档案界定。(哪

些属于，哪些不属于) (P59) 各单位的预算、计划、制度等文

件材料属于文书档案，不属于会计档案。 会计档案一般分为

：会计凭证类，包括原始凭证、记账凭证、汇总凭证和银行

存款余额调节表等.会计账簿类，包括总账、日记账、明细账

、辅助账等.财务报告类，包括月度、季度、半年度、年度财



务报告及相关文字分析材料等.其他类，包括会计移交清册、

会计档案保管清册、会计档案销毁清册等。 七、会计档案原

件原则上不得借出，如有特殊需要，须经本单位负责人批准

，在不拆散原卷册的前提下，可以提供查阅或者复制，并办

理登记手续。(P61) 八、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 会计档案的定期

保管期限分为3年、5年、10年、15年、25年五种。(P59) 九、

会计档案销毁(P61)(重点) 1、销毁清册。单位负责人应当在会

计档案销毁清册上签署意见。 2、专人负责监销。销毁会计

档案时，应当由单位的档案部门和会计部门共同派员监销.销

毁后，监销人应当在会计档案销毁清册上签名盖章，并将监

销情况报告本单位负责人。 3、不得销毁的会计档案。 对于

保管期满但未结清的债权债务原始凭证和涉及其他未了事项

的原始凭证，不得销毁，而应当单独抽出立卷，保管到未了

事项完结时为止。单独抽出立卷的会计档案，应当在会计档

案销毁清册和会计档案保管清册上列明。另外，正在项目建

设期间的建设单位，其保管期满的会计档案也不得销毁。 十

、单位内部会计监督的主体和对象。(P62) 单位负责人负责单

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的组织实施，对本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

度的建立及有效实施承担最终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